公   告
中華民國99年12月23日   99馥二管公字第9900040號
主旨: 馥園社區大公電費取消住戶分攤
       改由管理費支付已完成登改，自
       12/29日抄錶起算。
  說明:

1. 依據99年9月12日第二屆區權會決議辦理。
2. 地下室大公電費原由全體住戶分攤支付，自12/29日抄錶起改由管理費支付業已完成相關申請，特此週知全體住戶。
         北大馥園社區管理委員會  
